附件2：
申请人提交材料明细清单
1.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正反两面）;
2.国民教育系列学历证书，若是网上系统无法自动核验通过的证书（一般是国外学历证书或者学信网系统中无法查询到的证书）：
（1）学信网不能查验的海外学历，需提供由教育部留学生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2）学信网不能查验的学历需提供由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认证处出具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3.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普通话免测人员，需要提交博士学位或副教授及以上职称证明件）;
4.岗前培训合格证原件及复印件；
5.截止到申请日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开具，若需介绍信，请到人力资源部开具）；
6.提交与申报系统中一致的手签《个人承诺书》（在填报系统中下载）;
7.《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一份（见附件2-1）;
8.申请人缴纳社保的证明材料（下载“重庆掌上12333”APP“电子社保卡”-“参保证明”，自主打印）；
9.提交教育教学视频片段（15分钟左右,mp4等常规格式，以“学院-姓名”格式命名）；
10.一寸免冠正面彩色白底登记照3张：其中2张贴在《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上；1张用于证书办理，请在照片背面写上“融智学院”及姓名。（提交的照片清晰可辨,须与网上申报照片一致）
特别提示：学历证书和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等，在“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统”比对无误显示“已核验”的, 可不再提交证明材料，但制作的PDF电子版材料中应备注说明“系统已核验”。
（注：1-8项纸质材料及10项交学院；1—8项做成PDF电子档，连同9项做成压缩包（电子档）交学院。）

附件2-1：

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
                                                           编号：
	1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2
	常住地址： 
	邮编：
	电话：

	3
	身份证号码：
	申请资格种类：
申请学科类别： 

	4
	工作、政治
思想表现
	

	5
	热心社会公
益事业情况
	

	6
	遵守社会
公德情况
	

	7
	有无行政
处分记录
	

	8
	有无犯罪
记    录
	

	9
	其他需要
说明的情况
	

	10
	鉴定单位
（全称）
	

	11
	鉴定单位
地    址
	
	电话
	
	邮编
	

	（单位）填写人（签名）：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加盖党群工作部公章）


本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监制
说明：1、表中第1-3栏由申请人填写；第4-9栏由申请人所在工作部门主要领导填写。
2、“编号”由教师资格认定机关填写。
[bookmark: _GoBack]3、填写字迹应该端正、规范。
4、本表必须据实填写。

